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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诉讼时效起算

霍海红

　　内容提要：关于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诉讼时效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民事
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６条作出“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时效”之
选择，该方案除对时效期间过短之现实进行妥协外，理论上还存在若干误区或盲点：一是，

误将“权利人主张权利”界定违约责任的使命套在诉讼时效起算上；二是，过度解读和运

用《民法通则》第１３７条和《民法总则》第１８８条“权利被侵害（受到损害）”之表述；三是，
忽视“随时履行原则”的诉讼时效意义；四是，产生若干悖论，如客观上取消了“义务人同

意履行义务”之时效中断事由，激励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等。故此，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宜

加长为５年以上，在此前提下，可选择理论自洽的“从权利成立时起算时效”方案。
关键词：诉讼时效　未定履行期限债权　诉讼时效规定　民法总则

霍海红，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教授。

一　引　言

关于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诉讼时效起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理论界曾形成两种“势
均力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未定清偿期之债权，时效从债权成立时起算；〔１〕另一种观

点主张，未定清偿期之债权，时效从债权人主张权利时起算，但债权人给对方必要准备时

间的，从该期限届满时起算。〔２〕１９８６年《民法通则》并未对此作出规定。不过，时任全国
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的顾昂然先生在“最高人民法院民法通则培训班”所作的《民法通则的

制定情况和主要问题》报告中明确指出：“《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具体如何计算，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有约定履行期

限的债务关系，到期不履行的，从期限届满起计算。第二，债务关系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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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佟柔主编：《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１２页。
参见王作堂等著：《民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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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利人提出要求履行之日起算……”〔３〕

《民法通则》颁行后，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时效”方

案都成主导，而不再是当初两方案“平分秋色”。在理论界，主张“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

算时效”者明显占据多数，〔４〕而主张“从权利成立时起算时效”者则仅占少数。〔５〕 实务界

更是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时效”方案，〔６〕直到２００８年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诉讼时效规定》）

第６条明确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

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

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

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规定》的出台似乎意味着问题已“尘埃落定”，

理论界从此也的确很少关注。然而，该规定第６条与其说是“旧争议的终结”，不如说是
“新探讨的开始”。

笔者曾提出三个判断：第一，《诉讼时效规定》第６条选择“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
时效”方案，主要基于三个因素：对诉讼时效期间过短之现实给予了“妥协”，忽视“权利人

掌控时效起算点”的“悖论”，对《民法通则》第１３７条“权利人被侵害”表述存在误解；第
二，《诉讼时效规定》第６条未做到理论自洽，主要体现为对现实的妥协，只是一种“权宜
之计”；第三，在未来民法典足够加长普通时效期间的前提下，应采理论自洽的“从权利产

生时起算时效”方案。〔７〕 笔者至今仍坚持前述立场与观点，之所以撰写本文，主要原因有

三：第一，《民法总则》未正面回应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起算问题，这既可能是立法者

对《诉讼时效规定》第６条持“保留态度”，也可能是立法者认为“时机未到”，期待理论界
和实务界进一步达成共识；〔８〕第二，前文尚有诸多任务没有完成，本文力图寻找新材料、

·３０１·

再论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诉讼时效起算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顾昂然著：《立法札记———关于我国部分法律制定情况的介绍（１９８２－２００４）》，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５５页。
参见马原主编：《中国民法讲义》（上册），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７０－１７１页；陈国柱主编：
《民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２１页；周元伯主编：《中国民法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
１５５页；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２２页；梁慧星著：《民法
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４７页；郭明瑞主编：《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４７页；魏振瀛主
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９８页；王利明等著：《民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５３页。
参见马俊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５６页；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４４页。
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物《人民司法》２００２年第１期至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刊登的司法信箱“民事”部分７３篇中，就有
４篇是未定期债权时效起算问题，法官的回答均为“债权人请求时”或者“宽限期届满时”。参见《人民司法》杂
志社：《司法信箱集》（第４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８６、１０５、１１３、１３３页。部分高级人民法院也在“指
导意见”中，明确表达了“从债权人主张时或宽限期（如果有的话）届满时起算时效”的立场，如辽宁省高级人民

法院《关于诉讼时效若干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

问题的指导意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等。

参见霍海红：《未定期债权时效起算：一个中国式问题的考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１３８
－１４４页。
笔者作此推断并非无端猜测，一方面，在我国，基本法律吸收成熟司法解释条文，是一种立法中的常规做法，是长

期以来“摸着石头过河”立法政策的反映；另一方面，《民法总则》有的规则就是从《诉讼时效规定》“搬家”而来。

比如，《民法总则》第１８９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计算”，就“原样”出自《诉讼时效规定》第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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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以再论该题；第三，在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起算问题上，“结论”层面存在争议

很正常，但其实“问题”层面我们也缺乏足够共识，以致某些争论沦为“自说自话”。在此意

义上，本文与其说是“表达观点”，不如说是“界定问题”。

二　违约责任与诉讼时效的“混淆”

根据《诉讼时效规定》第６条，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
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或者从债权人第一次主张权利而债务人表示不履行之

日起算。这是一种“根据违约责任成立与否确定诉讼时效起算与否”的逻辑，它混淆了

“违约责任”与“诉讼时效”这两个独立的问题（尽管在时间点上有时会重合）。

（一）诉讼时效起算而非违约责任确定

对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债权，要确定义务人的违约责任，需要权利人主张权利这个“媒

介”，有权利人主张权利，才会有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或权利人给予义务人宽限期的问题，

主张权利之时或宽限期届满之时，是追究违约责任的时点；相反，如果权利人不主张权利，

便不存在义务人需要实际履行义务的问题，也谈不上承担违约责任。但权利人“实际”主

张权利，只是“确定违约责任成立”的逻辑，并非“确定诉讼时效起算”的逻辑，因为诉讼时

效关注的是“不行使权利”，它只需要确保“权利可行使”即可。根据《民法通则》第８８条
和《合同法》第６２条，权利人“可以随时”行使权利，既然从“权利成立时”就可行使，理应
受到诉讼时效的归责而开始计算时效，至于权利人是否实际行使，只关涉“中断”，而非

“起算”。〔９〕 对定有履行期限的债权，要确定义务人的违约责任，媒介已不是“权利人主

张权利”，而是预定的“履行期限”，因为履行期限届至便意味着义务人承担违约责任，权

利人无须另行催告。〔１０〕 权利人主张权利，则既非违约责任的成立条件，也非确定时点。

与此同时，履行期限也是确定诉讼时效起算的关键，因为只有履行期限届至，权利人才可

主张权利（此前义务人因履行期限而享有“不履行”的“利益”），诉讼时效才可开始计算。

“履行期限”只是在定有履行期限债权的情形下，才同时在违约责任和诉讼时效的确定上

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定有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起算并不能成为未定履行期限债权时效

起算的“模版”参照，但《诉讼时效规定》第６条却“比葫芦画瓢”。

（二）“混淆”带来的“冲突”难题

根据《民法总则》第１８８条第２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
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按照《诉讼时效规定》第６条，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
效，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或者从债权人第一次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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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民法典》第４５条第２款规定：“关于由债权人提出索偿要求而履行的债，诉讼时效期间自债产生时起开
始。”苏联学者对该条款的解释，在今天看起来也是比较精辟的：“如果根据索偿要求，债务人应该向债权人提交

某种东西，那么，提出要求（索偿要求）一事不应该看作是产生诉讼请求权的根据，而应该看作是已产生的诉讼

请求权的实现。因此，时效期间也应该从产生债的时候开始，因为那时已经产生了提出索偿要求的可能性。”参

见［苏联］诺维茨基著：《法律行为·诉讼时效》，康宝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９１页。
参见韩世远著：《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５９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而债务人表示不履行之日起算。综合上述两个条文，只要权利人不去主张权利，便不会满

足所谓“权利受到损害”之条件，便不会起算诉讼时效，哪怕是在权利成立数十年后也是

一样。这相当于承认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存在“永不计算”的可能，权利人可以“无

限期”不行使权利。这实际上背离了诉讼时效制度对权利人的“督促”逻辑。

如果《诉讼时效规定》第６条的逻辑成立，它与该规定第２条在指导思想上也存在冲
突。根据第２条，“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
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释义书明确指出：“允许当事人预先放弃

时效，无异于允许权利人无限期地怠于主张权利，不利于维护稳定的市场交易秩序，背离

了诉讼时效制度的设定宗旨。”〔１１〕在同一法律规定中，同样涉及“无限期不行使权利的潜

在危险”，竟然一个条文是“准许”，而另一个条文却是“禁止”。冲突的根源在于，将原本

属于违约责任的界定手段，错位到诉讼时效的界定，破坏了诉讼时效的正常逻辑，与其他

时效规则产生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民法总则》第１９７条第２款，“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放
弃无效。”全国人大法工委释义书指出：“如果允许预先放弃时效利益，权利人可能会利用

强势地位，损害义务人的权利。从公平保护的角度，不应该允许当事人预先约定放弃时效

利益，否则等于权利人可以无期限地行使权利，违反了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定性，与诉讼时

效制度设立的目的不相吻合，因此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放弃无效。”〔１２〕这与最高

人民法院对《诉讼时效规定》第２条的释义基本一致。不过，《民法总则》并未吸收《诉讼
时效规定》第６条。笔者更愿意相信，之所以《民法总则》并未像吸收《诉讼时效规定》第
５条一样吸收第６条，是因为看到了该第６条与《民法总则》第１９７条第２款的理念存在
冲突。果真如此，倒是体现了《民法总则》注重诉讼时效制度“体系化”的努力。

三　“权利受到损害”的不能承受之重

根据《民法总则》第１８８条第２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
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其中“权利受到损害”沿袭于《民法通则》第１３７条
第１款之“权利被侵害”表述。全国人大法工委释义书对“权利受到损害”未作任何“立法
说明”，但在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起算上，“权利受到损害”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主张“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时效”者，大多将其作为“核心”论证资源。最高人民法院

释义书对《诉讼时效规定》第６条作说明时也指出，“宽限期届满”和“债务人拒绝履行”都
是贯彻《民法通则》第１３７条“权利被侵害”的结果，因为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前并无
“权利被侵害”之事实。〔１３〕 对于“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时效”方案，无论支持立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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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

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２页。
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６２８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

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１８－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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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对态度，认真对待“权利被侵害（受到损害）”的表述都不可或缺。

（一）“权利受到损害”表述被“过度”解读

在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起算上，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时起算”推

导出“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时效”方案，误解和误用了“权利受到损害”表述。《民法总

则》第１８８条第２款除新增“知道义务人”条件外，重点在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主观
标准，而不是“权利受到损害”表述，证据之一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释义书对《民法总则》

该款所作的“立法说明”，通篇都在强调：在时效起算标准的“客观”与“主观”之间，《民法

总则》与《民法通则》一样选择了“主观”。该说明不仅未提“权利受到损害”表述究竟何

意，甚至对于均采主观起算标准的德国法和俄罗斯法的不同表述（德国使用“请求权产生

时”；俄罗斯使用“权利受到侵犯时”）也未作区别。〔１４〕 我们似乎可以推论，在立法者眼

中，“请求权产生时”与“权利受到侵犯时”无任何区别。这倒是与释义书不对“权利受到

损害”作说明的做法相一致。在此意义上，在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起算上，将“权利

受到损害”作为核心论证资源，存在对无实质意义表述作“过度解读”的问题。〔１５〕

（二）权利受到损害时还是请求权成立时

即使同为主观起算标准，各国表述也并不一致，代表性模式有三种：第一种以德国法

为代表，法典表述为“知道或者在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当知道请求权成立时”（《德国民

法典》第１９９条）；〔１６〕第二种以俄罗斯法为代表，法典表述为“获悉或应该获悉自己的权利
被侵犯之日”（《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２００条）；〔１７〕第三种以２０１７年修正前的日本法为代
表，法典表述为“权利可以行使时”（《日本民法典》第１６６条）。〔１８〕 虽然《日本民法典》没
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表述以明示其“主观”标准，但学界有力学说主张，“可以行使权利

时”是指能够现实期待权利行使的时刻，甚至提出以“可以期待债权人行使权利时”直接

取代“可以行使权利时”。〔１９〕 我国与俄罗斯法的表述一致，是当初学习苏联法的结果，根

据《苏俄民法典》第８３条，“诉讼时效的期限从起诉权产生之日算起；起诉权从当事人得
知或者应当得知其权利遭受侵犯之日起产生。”〔２０〕

笔者建议，放弃“权利受到损害”表述，转而学习德国法，将《民法总则》第１８８条第２
款修改为：“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请求权成立和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俄罗斯法采取“权利被侵犯”表述，是因为其诉讼时效制度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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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９２－５９３页。
另一个例子，是对《侵权责任法》第１０条“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具体侵权人承担责任”表述的过度解读，该
表述本属“多余”，却常被当作规则“核心”。对该“过度解读”的批评，参见霍海红：《论共同危险行为规则之无

因果关系免责———以〈侵权责任法〉第１０条之解释为中心》，《中外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７０－７１页。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４版），陈卫佐译注，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９页。
参见《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黄道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０９页。
参见《最新日本民法》，渠涛编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９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日本民法修正案已
于２０１７年正式通过，但尚未实施，修正案将在三年内实施。对于修正前后法典的称谓，笔者以“《日本民法典》”
和“修正后《日本民法典》”相区别。

参见［日］山本敬三著：《民法总则》（第３版），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５０－４５１页。
《苏俄民法典》，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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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从“侵权”角度展开。虽然诉讼时效适用并不限于侵权法领域，但“侵权”、“侵犯”术语

在法典条文和学者著述中随处可见，〔２１〕甚至对诉讼时效概念的立法界定也是如此，根据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１９５条，“诉讼时效是被侵权人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提起诉讼的
期限。”如果俄罗斯法不使用“权利被侵犯”表述，反倒奇怪。我国显然并无类似需求和背

景，与俄罗斯法相比，我国“权利受到损害”表述相对显得“另类”。第二，２０１７年日本民
法修正时已作调整，正式采取“主观”起算标准并辅之以最长期间限制，日本学者更愿意

称之为“二元化起算点”。〔２２〕 修正后《日本民法典》第１６６条规定：“（一）债权在下列情形
因时效而消灭：１．债权人自知道可以行使权利之时五年内不行使时；２．自可以行使权利之
时起十年内不行使时……”〔２３〕这实际上改变了日本法之前不得不通过解释来确定“权利

可行使时”系主观标准的做法，直接使用“知道”之主观标准，同时将“权利可行使时”作为

纯客观时点，从而更加明晰。

四　“随时履行原则”的诉讼时效意义

根据《民法通则》第８８条和《合同法》第６２条，“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
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对于作为“履行”范

畴的“随时履行原则”本身，无人异议，但关于该原则的诉讼时效意义，“从权利人主张权

利时起算时效”和“从权利成立时起算时效”两种方案的主张者，在理解和贯彻上却出现

了“原则性”分歧。

（一）随时履行原则与主观起算标准

对于“从权利成立时起算时效”方案，曾有学者表达过担忧：“债权人虽可随时请求履

行，但不一定立即请求履行，这样规定使债权人很容易丧失利益。”〔２４〕这种观点可能受制

于过短时效期间的制度背景，受制于“欠债还钱”的传统观念，是基于“保护权利人”而特

别考量的结果。不过，诉讼时效制度对权利人的“归责”与“保护”的“张力”无处不在，因

而是一个“平衡”问题，而非单纯的“保护”问题。权利成立后，权利人能行使权利而长期

不行使，难道没有“怠于行使权利”之嫌？从理论上讲，权利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就意味

着权利人能够决定自己何时请求履行，也意味着权利人随时可以通过主张权利而确认是

否“受到损害”，因而从一开始就属于“应当知道”，而非客观上“无法知道”。对权利人何

时开始归责与时效期间长短利弊是两个问题，可以通盘考虑，但不能混为一谈。

另外，如果将“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时效”方案与“２０年期间”制度作一对比，就
会对“权利人的应受归责性”一目了然。根据《民法总则》第１８８条第２款，“诉讼时效期
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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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俄］苏哈诺夫著：《俄罗斯民法》（第１册），黄道秀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３４－４３９页。
参见［日］近江幸治著：《民法总则》（第７版），成文堂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８２－３８３页。
《日本民法典》，刘士国、牟宪魁、杨瑞贺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０－３１页。
佟柔主编：《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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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设定

主观起算标准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诉讼时效期间相对较短的背景下追求公平结果，防范出

现“不知情的受害人”。〔２５〕 但即使如此，对于“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的“无辜”权利人，诉

讼时效制度也设定了２０年的最长期间限制，一旦超过２０年便“不再保护”。相比之下，知
道权利成立（只是未定履行期限）的权利人，在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３年的背景下，十几
年不主张权利，还能被称为“无辜”？还能不受到诉讼时效制度的“督促”？

（二）“随时履行”等于“清偿期届至”

关于随时履行原则与诉讼时效起算的关系，两种方案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在主张

“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时效”者看来，“随时履行”意味着：在权利人主张前，义务人没

有履行的“义务”（只有履行的“权利”），就不会有违约行为，也就不会有诉讼时效起算；

在主张“从权利成立时起算时效”者看来，“随时履行”意味着：从权利成立时起，权利人就

“可以”行使权利，没有履行期限“相当于”履行期限从一开始就已届至。

德国民法学说和判例常有“时效的开始不仅要考虑请求权的发生，也要考虑到请求

权的到期”、〔２６〕“问题的关键不是请求权的产生，而是请求权的已届清偿期”〔２７〕等表述，意

在强调：定有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不是从请求权产生时起算，而是从履行期届满开始起

算，而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很“自然地”从请求权产生时起算，是因为没有“履行期

限”的限制。我国《诉讼时效规定》与德国法的逻辑正相反，我们是以定有履行期限债权

的时效起算作为“标尺”强行“衡量”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起算。最高人民法院释义

书对《诉讼时效规定》第６条的一个解说颇能说明问题：“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务，权利
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这样就意味着权利人主张其权利没有了‘履行期限届满条件’

的限制，但同时也意味着没有了通常情形下的起算诉讼时效的时间基点。”〔２８〕事实上，无

论是在《诉讼时效规定》出台之前还是之后，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直接将《民法通则》第８８
条或《合同法》第６２条的随时履行原则作“排除诉讼时效对权利人归责”的理解。〔２９〕

五　《诉讼时效规定》第６条的三个悖论

（一）“被消失”的“义务人同意履行”中断事由

根据《民法通则》第１４０条和《民法总则》第１９５条，“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构成诉讼
时效中断法定事由之一。根据《诉讼时效规定》第１６条，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
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行为的，均属于“义务人同意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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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１７页。
参见吉林省桦甸市人民法院（２００７）桦民二初字第４０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绍兴县人民法院（２００７）绍民二初字
第１９９６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武邑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武民二初字第２６１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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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义务”。但该规定第６条客观上在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起算上取消了“义务人同意
履行义务”之事由。《诉讼时效规定》的主持起草者曾针对第６条作如下解说：“对没有约定
履行期间的，如果当事人提出要求和同意履行义务，就发生时效中断，那么，对债务人很有

利。例如：没有还款日期的借贷，债权人不提出要求，诉讼时效不起算，一旦提出要求，诉讼

时效就开始计算，时效为两年，对债权人不利。债务人对没有履行期间的债务，如果在中间

履行一部分，那么就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对剩余部分如果债权人超过两年未主张权利，就超

过了诉讼时效，债务人就可以以此抗辩逃避履行债务。所以，对于当事人没有约定履行日期

的债权债务，只要债权人未主张，或者债务人没有明确提出拒绝履行意见的，便不存在诉讼

时效期间中断的法律后果。”〔３０〕该解说揭示了第６条的实际逻辑，值得特别关注和反思。
第一，所谓“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时效”方案，不仅是要强调“权利人主张了权

利”，更要强调并非“权利人主张了权利”就起算时效，而是要把起算进一步“限制”在两种

情况：一是，债权人给了债务人宽限期；二是，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

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从诉讼时效督促权利人的逻辑看，权利人“已经开始”行使权利了，

难道还不能证明权利“可以”行使也“应该”行使了吗？

第二，根据《诉讼时效规定》第６条，对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债权，如果债务人主动部分
履行债务，并不会产生任何诉讼时效的效果。有实务界人士指出，如果债权人与债务人并未

在债务人清偿部分债务时谈及剩余债务的偿还问题，剩余债务仍为未定履行期限的债

务。〔３１〕 问题是，《民法通则》第１４０条和《民法总则》第１９５条明确将“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规定为时效中断事由之一，为何在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起算问题上，竟排除适用？更难

解释的是，义务人主动部分履行义务时，诉讼时效还未起算，直到权利人后来主动主张权利

并且“给了债务人宽限期”和“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

务”才开始起算时效，于是产生“悖论”：“中断事由”在时间上竟然会跑到“起算事由”之前。

第三，根据《诉讼时效规定》第１１条，“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
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既然权利

人部分主张债权的中断效力及于剩余债权，对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债权，义务人的部分履行对

剩余债权产生中断效力，不也正常吗？最高人民法院释义书对该条释义时指出：部分请求应

否构成对全部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并非理论上的是非问题，而是是否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

问题。〔３２〕 但在笔者看来，诉讼时效中断是权利人的“武器”是一回事，何种情形构成诉讼时

效中断则是另一回事。而且，简单以是否“有利于保护权利人”作为判断标准也成问题。

（二）“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与相关时效规则的冲突

作为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起算规则，《诉讼时效规定》第６条会与其它时效规则
产生冲突。就笔者所见，至少会与如下两个规则冲突：一是《民事诉讼法》第２３９条的执
行时效起算规则；二是《诉讼时效规定》第２２条的时效抗辩权放弃之时效计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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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庆宝著：《避免错误裁判方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８７－１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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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

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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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规定第６条，未定履行期限的债权，诉讼时效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
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

务的，诉讼时效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但这种起算规则明显不同于

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执行时效起算规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３９条第２款，法律文
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针对不同“阶段”的“同一个”请求权，

竟然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案。笔者认为，未来民法典总则应该吸收《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方式，将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起算点规定为“权利可行使时”，从而实现“统一”。

该规定第２２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
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该条文事关“时效抗辩权放弃”，最高人民法院释义书进一步将法律后果解释

为：“债务从自然债务转为完全债务，义务人不能再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拒绝给付。诉讼

时效期间从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之日起重新起算。如果义务人约定了新的还款期

限而未依约履行义务的，则诉讼时效期间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重新起算。”〔３３〕这与该规

定第６条的逻辑明显不同：如果未约定新的还款期限，从放弃时效抗辩权之日即重新起
算；如果约定了新的还款期限，则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重新起算。

（三）“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时效”的激励悖论

笔者试图以一个设例分析“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时效”方案的激励悖论。甲（债

权人）乙（债务人）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发生借贷债权债务关系，但未约定履行期限，２０１２
年７月１日甲向乙主张过权利，但最终未获清偿，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甲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判决乙清偿债务，乙在诉讼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时

效”规则之下：第一，对甲而言，甲不提曾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向乙主张过权利，因为甲知
道，即使证明了时效中断，重新起算，起诉时也已超过２年时效期间，乙的时效抗辩成立，
甲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相反，只要甲闭口不言曾主张过权利之事实，诉讼时效便从未

开始计算，因为起诉时是甲第一次主张权利，不可能存在时效已过的问题。第二，对乙而

言，乙竭力提出并证明甲曾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向其主张过权利，以便成立甲的时效中断
事由，因为时效重新起算后至甲起诉前，已经过２年，于是乙的诉讼时效抗辩成立，甲的诉
讼请求被驳回；如果乙不提出或未能证明甲曾主张权利之事实，甲起诉时便是第一次主张

权利，乙的诉讼时效抗辩不成立，甲的诉讼请求被支持。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未定履

行期限债权的时效起算上，“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方案产生了“权利人隐瞒时效中

断事实”、“义务人积极主张和证明权利人曾行使权利之事实”等“非正常”激励。

１．有悖于诉讼时效“督促权利人”的逻辑

诉讼时效制度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而且被立法者排在首

位。〔３４〕 权利人积极主张权利应当是被诉讼时效制度大加鼓励的，不主张权利可能遭受

·０１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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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

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５４页。
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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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后果”。然而，在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起算上，选择“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

算”方案，不仅没有正面激励权利人积极提出和证明时效中断事由，反而产生了对权利人

的“反向”激励：一方面，“曾主张过权利”变成了“不能说的秘密”，不仅需要在诉讼中“绝

口不提”，甚至需要在义务人主动提出时，竭力进行“否认”，这会是一种颇为“扭曲”的状

态；另一方面，权利人一直未主张权利的“懈怠”状态反而会获得好结果，权利人要感谢自

己的“不积极”，提起诉讼在时间上越是远离权利成立之时，这一点就越明显。〔３５〕 因此，

“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时效”方案，客观上“鼓励”权利人“不行使”权利，而不是“督

促”权利人“行使”权利。

２．背离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致主张借鉴德国“规范说”确立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终于大体上落实，第
９１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

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

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按照该规则，义务人应当对

其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时效期间的起止）承担证明责任，权利人应当对其提出的时效

中断事由（对义务人诉讼时效抗辩的“再抗辩”）承担证明责任。简单来说，证明责任分配

背后的根本性逻辑是“有利原则”。比如，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２７７条甚至对此
作了直接规定：“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之事实者，就其事实有举证之责任。但法律别有规

定，或依其情形显失公平者，不在此限。”然而，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起算如果遵从

“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方案，在制度激励效果上已悄悄使“有利事实”之判断发生逆

转，诉讼时效中断不再是“对权利人有利”的事实，反倒是“对义务人有利”的事实。〔３６〕 这

实际上已经背离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也背离自认规则的逻辑，因为义务人与其帮

助权利人证明时效中断，还不如直接承认权利人曾主张权利，以自认规则解决问题。

关于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诉讼时效起算，《诉讼时效规定》第６条作了“从权利人主
张权利时起算时效”之选择，该方案除对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过短之现实进行妥协外，理论

上还存在若干误区或盲点：一是，误将“权利人主张权利”界定违约责任的使命套在诉讼

时效起算上；二是，过度解读和运用《民法通则》第１３７条和《民法总则》第１８８条“权利被
侵害（受到损害）”之表述；三是，忽视未定履行期限债权之“随时履行原则”的诉讼时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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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书中根据《诉讼时效规定》第６条形成的某些表述，可能使这种印象更深刻，比如，“浦源公司在本案诉
讼前，并未向博安公司、齐ＸＸ主张过权利，故浦源公司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应自其提起诉讼时计算。因此，浦
源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参见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苏０４１１民初２１４５号民事判
决书。再比如，“现因尚无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约定了付款期限，以及原告提起诉讼前曾向被告行使了请求权，

因此，本案原告请求被告给付货款的诉讼，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参见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２００６）
善民一初字第８１４号民事判决书。
比如，某民事判决书表述道：“欠条中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按现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

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如果被告不能证明原告在收到

被告的欠条后至本案起诉前的期限内曾主张过权利或者被告曾履行付款义务，则本案就未产生过诉讼时效的起

算问题。”参见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２００８）安商初字第１４８４号民事判决书。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义；四是，产生了若干悖论，如客观上取消了“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之时效中断事由，激

励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等。本文建议，未来民法典应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加长为５年以
上，在此前提下，选择“从权利成立时起算时效”之方案。该方案的优点有三：一是，坚持

了理论上的自洽，将违约责任认定与诉讼时效起算严格区分开来，各就各位；二是，坚持了

诉讼时效的基本逻辑，避免了权利人掌握诉讼时效起算点、激励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等“悖

论”，作出与相关诉讼时效规则保持协调一致的努力；三是坚持了“体系化”的问题解决思

路，将诉讼时效期间长短与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时效起算“统筹”考虑，以一种不影响理

论自洽的方式回应现实需求，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者“将错就错”。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３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诉讼时效立法疑难问题
研究”（１３ＢＦＸ０７９）的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ｒｉｇｈｔｓｗｉｔｈｕｎｆｉｘｅｄｔｉｍｅｌｉｍｉｔｆ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ｏｆ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ｕｒｔｏ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ｉａｌ
ｏｆＣｉｖｉｌＣａｓ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ｌｌｂ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ａｔｅｗｈｅｎ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ｃｌａｉｍｓ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ｈｉｓｓｃｈｅｍｅ，ａｐａｒｔｆｒｏｍｍａｋ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ｈｏｒｔ
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ｏｌｖｅｓｓｅｖ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ｏｒｂｌｉｎｄｓｐｏｔ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ｉｔｉ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ａｓｓｉｇｎｓｔｈｅｔａｓｋｏｆ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ｂｒｅａｃｈ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ｉｔｏｖｅ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ｐｐｌｉ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３７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ｕｐｏ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８８ｏｆ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Ｔｈｉｒｄｌｙ，ｉｔｉｇｎｏｒｅｓ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ｔａｎｙ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ｓｔｌｙ，ｉｔｌｅａｄｓｔｏ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ｃａｎｃ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ｆｏｒ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ｎ
“ｔｈｅｏｂｌｉｇｏｒａｇｒｅｅｓｔｏｆｕｌｆｉｌｔｈ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ｆｒｏｍ“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Ｔｈｉｓａｕｔｈｏｒ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ｅ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ｂ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ａｎｄ，ｏｎｔｈｉｓｂａｓｉｓ，ａ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ｓｔａｔ
ｕｔｅｏｆ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ｓｔａｒｔｓ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ｂｅａｄｏｐｔｅｄ．

（责任编辑：姚　佳）

·２１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